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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年产 400 万吨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有关年产 400 万吨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的投资金额、方式和具体实

施方案等，尚需按照本公司的管理规定及信息披露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

序。 

2、本协议中涉及的有关年产 400 万吨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的各项数据

均为目前初步规划数据，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盈利的任何预测或承诺，不代表

项目的实际最终产能，故无法具体估计本协议对本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影响，

若双方针对本协议约定范围展开具体项目合作，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3、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本协议作为双

方合作的意向性表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履行各自相应的审批程序。 

4、本协议约定的双方合作建设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的实施将根据届时

的资源、市场、技术等情况综合确定。 

5、本协议涉及的具体合作项目实施方案，以双方签订的具体项目协议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事项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按照协议约定，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合作

共同打造在国内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绿色化工及新材料产业基地，实现企业新的

跨越，促进当地区域经济更好发展。 



    一、协议签署概况   

1、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卫星石化”

或“乙方”）与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连云港徐圩新区）管委会（以下简

称“徐圩新区管委会”或“甲方”）于 9 月 2 日签署了《年产 400 万吨烯烃综合

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或“本框架协议”）。 

2、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本协议作

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表达，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履行各自相

应的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连云港徐圩新区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先导

区，位于徐圩新区的连云港石化产业园是国家重点规划建设的七大石化产业基地

之一。 

2、公司与徐圩新区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徐圩

新区管委会未发生同类业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合作的项目总投资约 300 多亿元，项目将分期进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利用进口乙烷、丙烷，采用世界先进生产工艺与技术，规划建设乙烷裂解乙

烯装置，并配套聚乙烯、环氧乙烷/乙二醇、醋酸乙烯等下游装置。拓展公司丙

烷脱氢制丙烯的 C3 产业链优势，规划建设丙烷脱氢制丙烯装置，配套聚丙烯、

环氧丙烷、丙烯腈、丙烯酸及酯等下游装置。 

四、合作约定 

1、为确保本协议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双方分别成立工作组，并明确分管

负责领导和联系部门。 

2、建立双方高层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协调解决合作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

有关问题。 

3、该项目在徐圩新区石化产业园内，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5000 亩，一期约

3000 亩，后方预留发展备用地。 



4、甲方应满足该项目物料运输对码头的需求。甲方负责公用工程岛报批建

设，确保与乙方一期项目同步投产。 

5、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和政策条件，项目建设所需前期各

项审批手续，由徐圩新区管委会负责牵头办理。 

6、双方联系部门负责有关具体工作的协商沟通，及时研究合作中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实施计划并抓紧落实。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双方尚在推进具体合作事宜，其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若双方针对本协议约定范围展开具体项目合作，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对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与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3、上述项目投资建成后，公司的整体规模、业务结构、市场竞争和盈利能

力等，均将实现质的变化。项目采用乙烷裂解制乙烯技术尚未在国内建有装置，

因此，本项目是国内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烯烃综合利用产业基地，将大力提升公

司的行业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公司新的跨越，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

积极贡献，促进当地区域经济更好发展。项目实施可为公司的战略转型和产业链

延伸搭建良好的产业发展平台，为公司的产业升级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奠定基础。 

六、风险提示 

1、本协议约定的双方合作建设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的实施将根据

届时的资源、市场、技术等情况综合确定，因此，相关项目是否最终建设尚存在

不确定性因素。 

2、有关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的投资金额、方式和具体实施方案等，

尚需按照本公司的管理规定及信息披露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3、本协议中涉及的有关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的各项数据均为目前

初步规划数据，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盈利的任何预测或承诺，不代表项目的实际最

终产能，故无法具体估计本协议对本公司本年度业绩的影响，若双方针对本协议

约定范围展开具体项目合作，将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4、本协议属于框架协议，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本协议作

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表达，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项目的实施，尚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履行各自相应的审批程序。 

5、本协议涉及的具体合作项目实施方案，以双方签订的具体项目协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事项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00万吨烯烃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